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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构建规范有序招标投标市场的若干意见》，我厅印发了《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为便于理解，现就《办法》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6月，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构建规范有序招标投标市场的若干意见》，自2024年8月1日起实施，对优化监管体系、规范招标行为、健全交易机制、加大履约管理等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招标投标改革部署要求，构建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体系，有必要对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出台相应指导性文件。
二、制定依据
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关于进一步构建规范有序招标投标市场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24〕17号）等文件规定。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适用范围、职责分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和中标、其他6方面内容共32条。主要内容有：
（一）实行分级监管
一是明确各级监管职责。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指导督促全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或承担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管工作的其他行政监督部门根据分工对本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明确分级监管内容。明确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国高网新（改）建项目、省立项审批（或核准）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市级招标投标监管部门负责其他项目的监管，市、县级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责分工由设区市招标投标监管部门自行制定，但涉及高速公路、普通国道项目的具体监管职责应由设区市招标投标监管部门承担。
三是明确全过程监管具体内容。明确了标前的招标文件（含资格预审文件）备案、评标委员会成员确定方式，标中的评标专家抽取、开评定标监督、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投诉处理、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行为查处等，标后的合同履约、信用管理等监管工作。
（二）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
一是明确电子化交易。要求除特殊情形外，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投标采用电子招标投标方式进行，按照分级监管原则进入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其中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监管的项目进入设区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二是明确招标人自主权。招标人依法组织实施招标投标活动并对其合法合规性和工作质量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委派招标人代表参加评标、定标等自主权。
三是规范招标文件编制。要求招标文件应当使用全省或全国统一的范本，并在招标过程中严格落实招标投标“七个不准”要求。
四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资源融合。
五是强调严控暂估价。针对招标中暂估价设置不合理的情况，强调招标人应严格控制暂估价比例，暂估价设定应有充分的理由及依据。
六是评标结果出现重大偏差情形的处置。评标结果出现重大偏差的，招标人可邀请原评标委员会成员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评标报告内容进行审查确认，并形成书面审查确认报告。
（三）严格规范投标行为
投标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如实填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情况、行贿犯罪情况、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情况、重特大安全质量事故情况等相关情况，视作投标弄虚作假。
（四）打好行业监管组合拳
一是规范投诉处理。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应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2004年第11号令）规定的流程和方式进行。
二是加强招标投标监管系统建设。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建设省交通工程综合监管系统，协同建设省招标投标智慧监管监督系统，要求各级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积极配合，按规定做好预警信息处置工作；要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时落实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提供监管所需数据、信息等。
三是严格项目合同履约监管。明确交通运输部门应加强项目合同履约监管，对从业单位履约情况进行定期督查或抽查,将合同履约行为纳入信用评价。
四是规范从业主体信用评价体系。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建立健全全省公路水运工程从业主体的信用评价体系，各级招标投标监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信用评价管理规定。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在招标文件示范文本中明确。
四、解读机关
解读机关：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解读人：刘巧玲
联系电话：0571-87802729。

